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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申报 2017 年第三批

市科技计划项目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科技局、财政局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省、市创新驱动会议精神，推进实施《潮州市创

新驱动发展重点工作计划（2017-2019 年）》（潮创新办字[2017]1

号文），组织实施更多的科技计划，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决定组织

申报2017年第三批市科技计划项目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要求

1、项目符合本年度申报指南要求。

2、申报单位在潮州市依法登记注册，具备法人资格，注册资

金不低于 30 万元（事业单位除外），近五年内没有重大违法、欠

漏税行为记录。

3、企业申报单位有良好的经营业绩，上年度资产负债率低于

60%，有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，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合格的财

务人员。

4、直接从事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员工总数的 10%以上。



5、企业上年度投入技术研究与开发的经费不低于 40 万元（当

年注册成立的企业不受此款限制）。

6、企业项目承担单位规模、项目自有匹配资金符合当年度项

目申请要求。

7、申报项目尚未获得财政资金支持。

8、已获得市级科技计划项目资金资助的单位（副处级以上高

校、科研机构和事业单位除外），项目尚未验收的，不得再申请资

助。

9、申报单位应认真做好项目经费预算，面向企业的资助项目，

资助额度不超过企业在该项目总投资（含前期研发投入）的 30%。

二、计划框架和推荐重点

按照潮州市科技发展的方向和重点，针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

和区域综合竞争力提高所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，重点支持自主创

新、能获得自主知识产权的项目，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，争

取在重大领域和重点方向取得新突破，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有

力支撑和动力。计划的框架分为工业领域、农业领域、社会发展

领域、公益技术、科技特派员、产业重点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项

目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技术创新专业镇等八类，各类计划申报

指南在潮州市人民政府公众网和市金科网公布。对由企业牵头组

织实施的产业导向类项目，实行“事前立项事后补助”的方式组

织实施。

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技术创新专业镇由产学研结合科负责管



理，其它计划项目由综合计划科负责管理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1、项目申报需登录潮州市科技业务管理系统（网址：

http://pro.sti.gd.cn/cz）进行申报（该系统与省科技业务管理

系统帐号通用，原先在省科技厅业务管理系统注册的用户不用再

注册，未注册的单位须先行注册后方可申报）。申报单位提交后先

由县区科技主管部门审核后择优推荐到市科技局；市直单位申报

直接提交到市科技局（因市高新区暂未有管理帐号，其辖区申报

单位暂按市直单位申报方式网上申报）。

2、纸质材料报送程序。项目网上由推荐单位推荐到市科技局

后，申报单位可打印书面材料报送。市直各部门的下属单位所申

报项目须经主管部门同意后报送市科技局；其它市直单位项目直

接报送市科技局；县（区）所属单位项目先报送县（区）科技局，

申请市财政资助的项目由县（区）科技局会同同级财政局审查、

汇总并择优推荐上报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（报推荐项目汇总表）。

自筹经费的项目由推荐单位审核后择优推荐到市科技局。

3、申报项目数量。项目推荐遵循择优推荐的原则，各个专题

申报项目数量按申报指南规定限额推荐；2014 以来已承担市级科

技项目尚未验收的第一完成人，不得再作为推荐项目的第一完成

人；项目第一完成人本年度只能牵头申报 1 项科技计划项目。

4、项目申报时间。申报单位网上填报时间自 2017 年 8 月 18

日到 2017 年 9 月 17 日止；县区科技主管部门网上推荐时间 9 月




